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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农作物种子种苗检疫执法检查实施方案

为有效控制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播和蔓延，确保我

市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开展全省农作物种子种苗检疫执法检查的通知》（鲁农保字

【2019】4号）文件要求，决定从5月至10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

作物种子种苗检疫执法检查行动。特制订本方案。

一、检查内容

以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和生产企业为重点对象，以检查种子、

种苗繁育基地和生产经营企业引种检疫审批、产地检疫、调运检

疫制度落实情况为重点内容，强化种子、种苗生产经营单位的守

法意识，提升植物检疫监督管理水平。

（一）南繁育种企业。各地辖区内在南繁基地育种的企业是

否在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注册登记；调运的种子来源是

否清晰，有无《植物检疫证书》；南繁育种企业是否到南繁植物

检疫机构登记备案及申报产地检疫。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是否按照

检疫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产地检疫，新发突发疫情处置是否及

时到位。

（二）地方种子种苗生产繁育企业。种子种苗生产繁育企业

在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注册登记情况；植物检疫法规执

行情况；种子种苗生产基地检疫预防控制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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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繁育种子种苗前是否到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申报产地检疫；调

运种子种苗有无《植物检疫证书》。

（三）当地行政区域内是否设立植物检疫机构，及检疫工作

开展情况。

二、检查方法及时间安排

（一）自查和督导检查（5 月5 日至7 月31 日）。各地农

业植物检疫机构开展自查，在此基础上，市局择时对各县（市、

区）进行督导检查。各县市区要制定本辖区具体实施方案，采取

有力措施，确保把检疫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二）整改通报阶段（8 月1 日至9 月31 日）。市局对督

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各地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生产

经营单位通报有关情况。各地要做好准备，迎接省里检查。

（三）全面总结（10 月8 日至10 月31 日）。10 月8 日至

10 月20 日，各地对本辖区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分析查找原因，提出下一步建议和措施，形成检疫执法检

查总结，并填写附表1-附表4，报市植物保护站。

三、检查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从国家种业安全、农业产业安

全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种子种苗检疫工作，加强疫情风险防范，

充分吸取去年南繁基地假高粱和宁夏黄瓜绿斑驳病毒疫情教训。

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周密部署，精心制定检查方案并抓

好落实，全面提升植物检疫执法和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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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摸清底数。全面摸清辖区内农作物种子种苗生产

繁育单位、种子种苗基地基本情况，建档立册，分片包干，切实

加强种子种苗检疫监督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与实地调查相结

合，对种子种苗基地实行网格化和网络化管理。

（三）严查违规案件。坚持执法检查与查处案件相结合，依

法查处无证调运、伪造使用假证、货证不符等案件，对违反《植

物检疫条例》等有关检疫法规规定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构

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做好检疫宣传。各地要进一步强化植物检疫宣传，结

合执法检查，加强对种苗生产、经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管理

相对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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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业植物种子种苗生产企业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

号
企业名称 法人 单位地址

联系人

及电话

主要生产种苗种子类

别及年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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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作物种子种苗基地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类别

辖区内种

子种苗基

地数量

（个）

基地面积（万

亩）

国家级繁育

基地数量

（个）

区域性繁

育基地数

量（个）

原原种繁

育基地数

量（个）

原种繁育

基地数量

（个）

生产繁育

单位数量

（个）

合计

小麦

水稻

玉米

马铃薯

果树

蔬菜

花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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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作物种子种苗执法检查办案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检查内容

行政执法案件 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捣毁窝点

（个）
案件信息公开（件）

立案件数 办结件数
金 额

（万元）
件 数

金 额

（万元）

农作物种子种苗检疫检查合计

其中，国家南繁基地

其中，甘肃种子种苗集中繁

育基地

其中，国家级杂交水稻和杂

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其中，马铃薯专项检查

其中，果树苗木专项检查

其中，西瓜、甜瓜

国外引种检疫

产地检疫

调运检疫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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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农作物种子种苗检疫执法检查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类 别

检查生产

基地数量

（个次）

出动执法人

员（人次）

检查种子

种苗生产

繁育单位

数量（个）

发现疫情

数量

（种次）

媒体宣传

（次）

普法宣传

（人次）

产地检疫

（批次）

产地检疫

面积

（万亩）

产地检疫

合格率

（%）

调运检疫

（批次）

签发证书

数量

（万份）

植物检疫

证书带证

率（%）

合计

小麦种子

玉米种子

水稻种子

马铃薯种薯

果树苗木

蔬菜种子

其他种子苗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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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泰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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